
关于做好 2019—2020 学年第二学期

期末考试安排及相关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本学期公共课期末考试将于第 19-20 周进行，为保证期末考试工

作顺利开展，现将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学院公共课期末考试时间安排如下表：

公共课期末考试时间安排表

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

英语 CE2 6月 22 日上午

高等数学 2 6月 24 日上午

微积分（下） 6月 24 日下午

C语言程序设计（机考） 6月 28 日上午

大学物理 1 6月 29 日下午

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（机

考）

6月 30日

线性代数 7月 1 日上午

英语 CE4 7月 2 日下午

中国近现代史纲要（机考） 7月 3日

考试地点请每位学生考前务必自行登录教务系统查询。

二、请各学院根据《2019-2020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安排表》



（详见附件 1），认真安排监考人员。每个考场的主监考由开课学院

负责安排，其他监考由学生所在学院负责安排。请各学院于 2020 年

6月 15日之前将监考安排表电子版发至教务处任老师。

三、未在公共课期末考试时间安排表里的其他课程，由任课教师

或开课学院自行安排，考试时间从第 18 周开始，且应在 2020 年 6

月 21 日前安排考完，原则上不得拖延。请各学院自行公布考试时间

和地点，并通知学生。请各学院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将本院自行组织

的期末考试安排表（含主监考人员）发至教务处任老师。

四、根据《滨江教发〔2018〕16 号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

学生课程成绩考核办法》有关规定，请任课教师认真做好考试命题、

试卷评阅、成绩登记等环节工作，各学院切实加强试卷命题质量关，

按照要求填写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试卷命题质量审定表》（详

见附件 2）。同时要加强试卷的安全保密和阅卷的公平规范。试卷格

式请到教务处网站下载。

五、认真做好试卷的印制和保管。任课教师凭《南京信息工程大

学滨江学院试卷命题质量审定表》和 A、B 试卷样卷，于本门课程考

试前两周送交教务处印刷室（行政楼 409 室），并由教务处随机抽取

一份试卷用于期末考试；另一份备用或用于补（缓）考。试卷印好后

由教师本人领取并审核。教师本人如确有特殊情况不能亲自送交和领

取试卷，应提前报告所在学院，由学院另行指派教师负责办理，不得

随意请人代领。

六、各学院应引导学生做好期末复习迎考，同时在考试前对全体



学生进行考试纪律教育，倡导诚实守信。

七、请各学院提醒学生检查本人的学生证和身份证是否遗失或过

期，学生参加考试必须携带学生证或身份证进入考场。

八、学生申请缓考必须在考试前一周内在教务系统上报名，不得

提前申请，更不得在考试时或考试后提出。具体操作如下：学生在教

务系统“报名申请”-“教学项目报名”进行缓考报名，并附件上传

相关证明（如校医务所证明等）。教学秘书在“选课管理”-“教学

报名管理”-“教学项目审核”即可。请各二级学院对学生申请进行

严格把关。学生补（缓）考一般安排在下学期开学第一周进行，具体

日程届时公布在学院官网通知公告上。

附件 1：2019-2020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安排表

附件 2：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试卷命题质量审定表

附件 3：滨江教发〔2019〕9 号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考试

纪律规定（修订）

滨江学院教务处

2020 年 6月 1日


